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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6月28日（星期五）15: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6月2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6月28日上午9:15至9:
25,9:30至 11:30,下午 13:00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6月

28日9:15至2024年6月2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家楼50号院A7-1号楼一层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孟双女士。

6、会议的通知：公司于2024年5月3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刊

载了《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2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248,691,387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0.2457％。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人，代表公司股份数量

166,395,4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0.2369%；通过网络方式投票的股东11名，代表公

司股份数量82,295,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0.008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公司股份数量500,0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公司股份数量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公司股份数量500,0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8％。

3、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会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冯泽伟律师和耿

佳祎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具体表决

情况如下：

议案1、《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48,200,8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28％；反对490,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2％；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9000％；反对 490,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800％；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2、《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48,200,8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28％；反对486,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6％；弃权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9000％；反对 48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800％；弃权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82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3、《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48,200,8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28％；反对486,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6％；弃权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9000％；反对 48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800％；弃权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82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4、《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48,200,8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28％；反对486,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6％；弃权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9000％；反对 48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800％；弃权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82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5、《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48,198,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18％；反对488,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6％；弃权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4000％；反对 488,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800％；弃权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82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6、《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248,200,8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28％；反对490,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2％；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9000％；反对 490,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800％；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7、《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薪酬确认及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8,198,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18％；反对492,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2％；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4000％；反对 492,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800％；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8、《关于公司监事2023年度薪酬确认及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8,198,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18％；反对492,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2％；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4000％；反对 492,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800％；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9、《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8,204,8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44％；反对486,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6％；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7000％；反对 48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800％；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冯泽伟律师和耿佳祎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意

见如下：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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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被申请实质合并破产清算的公告

珠海融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截至2024年6月28日，珠海融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珠海融诚”）持有大连美吉姆

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数量为248,191,38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0.18%。其

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66,395,487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67.04%，占公司总股

本的20.24%；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81,795,900股，占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32.96%，占公司总股本的9.95%。

2、截至2024年6月28日，中植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植集团”）管理人提出的实质合并

破产清算申请能否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一中院”）受理、本次248家企业是否

进入合并破产清算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是否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也存在相应不确定性。

如北京一中院受理对中植集团等248家企业的实质合并破产清算，珠海融诚进入实质合并破产

清算程序，将可能对公司的股权结构产生影响。

3、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与珠海融诚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

均保持相互独立，本次事项暂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截至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

常。

一、本次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6月28日收到控股股东珠海融诚发来的《告知书》，《告知书》称，中植集团管理人

以包括珠海融诚在内的中植集团等248家企业存在高度关联性且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中植集团

等248家企业财产的成本过高、单独破产清算将严重损害全体债权人的公平清偿利益为由，向北京一

中院申请对中植集团等248家企业进行实质合并破产清算。

截至2024年6月28日，中植集团管理人提出的实质合并破产清算申请能否被北京一中院受理、

上述248家企业是否进入合并破产清算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二、本次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一）截至 2024 年 6 月 28 日，珠海融诚共持有公司股份 248,191,38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0.18%。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66,395,487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67.04%，

占公司总股本的 20.24%；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81,
795,90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32.96%，占公司总股本的9.95%。

因上述事项是否获得法院受理未可知，后续是否进入破产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是否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动也存在相应不确定性。

如北京一中院受理对中植集团等248家企业的实质合并破产清算，珠海融诚进入实质合并破产

清算程序，将可能对公司的股权结构产生影响。

（二）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与珠海融诚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

面均保持相互独立，本次事项暂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截至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

常。

（三）截至2024年6月28日，公司控股股东珠海融诚、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四）公司和控股股东珠海融诚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及《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公司的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三、备查文件

珠海融诚于2024年6月28日发来的《告知书》。

特此公告。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常年法律顾问，受公司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

会”）。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

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对本次股东大

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和材料。本所律师得到公

司如下保证，即其已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材料，所提供的原始材料、

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印件等材料与原始材料一

致。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

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发表意见，不对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

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本所律师对公司所提供的相关文件

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1、公司董事会于2024年5月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2、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2024年5月31日，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以公告形式刊登了《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

公告》。据此，公司董事会已于会议召开二十日前以公告形式通知了股东。会议通知内容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4年6月28日（星期五）下午15:30在北京市朝阳区安家楼50号院

A7-1号楼一层会议室召开。公司董事长孟双主持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2、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时间：2024年6月2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6月28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6月28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

（一）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6月21日。经查验，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名，代表股份166,395,48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0.2369%。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在有效时间内通过网络投票系统直接投票的股东共11
名，代表股份82,295,9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0088%。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核

查，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相关

出席会议股东符合资格。

上述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通过网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12名，代表

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248,691,3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2457%。其中，通过现场和网

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计10名，拥有及代表的股份数5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608%。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本所律师以现场

方式列席本次会议进行见证。

（三）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经见证，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与公司相关公告所述内容相符，未出现修改原议案和提出新

议案的情形。

经核查，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表决权总

数和表决结果统计数据。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如下：

1《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248,200,88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28%；反对

490,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2%；弃权1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

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000%；反对 490,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800%；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2《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48,200,88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28%；反对

486,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6%；弃权4,1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

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000%；反对 486,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800%；弃权4,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82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3《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48,200,88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28%；反对

486,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6%；弃权4,1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

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000%；反对 486,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800%；弃权4,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82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4《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248,200,88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28%；反对

486,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6%；弃权4,1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

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000%；反对 486,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800%；弃权4,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82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5《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 248,198,38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18%；反对

488,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6%；弃权4,1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

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00%；反对 488,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800%；弃权4,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82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6《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248,200,88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28%；反对

490,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2%；弃权1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

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000%；反对 490,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800%；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7《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薪酬确认及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248,198,38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18%；反对

492,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2%；弃权1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

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00%；反对 49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00%；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8《关于公司监事2023年度薪酬确认及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248,198,38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18%；反对

492,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2%；弃权1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

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00%；反对 49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00%；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9《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同意 248,204,88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44%；反对

486,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6%；弃权1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3,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

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000%；反对 486,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

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800%；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除上述议案外，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经见证律师、本所负责人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张学兵 冯泽伟

经办律师：

耿佳祎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816 证券简称：*ST和科 公告编号：2024-044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特定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提前终止的公告

公司股东杭州都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和科达”）于2024年5月7日披露

了《关于特定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公司特定股东杭州都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曾用名：浙江亿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都诚”）拟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三个交

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4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3.45%）。

近日，公司收到杭州都诚出具的《关于提前终止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以下简称“《告知

函》”）。基于自身情况发生变化，杭州都诚决定提前终止本次减持计划。相关详细情况如下：

一、股份减持实施情况

1、截至2024年6月28日，杭州都诚未减持公司股份，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化。具体情

况如下：

股份名称
杭州都诚

减持数量（股）
0

减持期间
2024.5.13-2024.8.12

减持方式
不适用

减持均价（元股）
不适用

减持总金额（元）
0

2、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杭州都诚

股份性质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3,450,000

占总股本比例（%）
3.45%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3,450,000

占总股本比例（%）
3.45%

二、其他说明
1、根据杭州都诚提供的《告知函》，鉴于杭州都诚自身情况发生变化，本次减持计划提前终止，终

止日期为2024年6月28日。
2、杭州都诚本次减持计划提前终止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杭州都诚未减持公司股份，本次减持与预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
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4、杭州都诚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杭州都诚出具的《关于提前终止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0999 证券简称：招商证券 编号：2024－028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监事会于今日收到公司股东代表监事邹群先

生、职工代表监事王剑平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公司监事会人数调整，邹群先生申请辞去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职务，王剑平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职务，邹群先

生、王剑平先生的辞职自2024年6月28日起生效。

邹群先生、王剑平先生已确认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并无不同意见，亦无任何有关辞任的事宜需

提请本公司股东及债权人注意。

邹群先生、王剑平先生的辞任不会影响监事会及本公司的运作。

公司监事会谨对邹群先生、王剑平先生在担任公司监事期间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0999 证券简称：招商证券 公告编号：2024-027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招商证券大厦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H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H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H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2
31
1

5,876,164,403
5,101,411,696
774,752,707
67.569094%
58.660334%
8.90876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公司法》）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霍达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15人；

2、公司在任监事8人，出席8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刘杰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101,322,436
774,335,167
5,875,657,603

比例（%）
99.998250
99.946107
99.991375

反对
票数
29,500
223,040
252,540

比例（%）
0.000579
0.028788
0.004298

弃权
票数
59,760
194,500
254,260

比例（%）
0.001171
0.025105
0.00432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101,322,436
774,335,167
5,875,657,603

比例（%）
99.998250
99.946107
99.991375

反对
票数
29,500
223,040
252,540

比例（%）
0.000579
0.028788
0.004298

弃权
票数
59,760
194,500
254,260

比例（%）
0.001171
0.025105
0.004327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101,322,436
774,335,167
5,875,657,603

比例（%）
99.998250
99.946107
99.991375

反对
票数
29,500
223,040
252,540

比例（%）
0.000579
0.028788
0.004298

弃权
票数
59,760
194,500
254,260

比例（%）
0.001171
0.025105
0.00432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101,322,436
774,335,167
5,875,657,603

比例（%）
99.998250
99.946107
99.991375

反对
票数
29,500
223,040
252,540

比例（%）
0.000579
0.028788
0.004298

弃权
票数
59,760
194,500
254,260

比例（%）
0.001171
0.025105
0.004327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101,322,436
774,335,167
5,875,657,603

比例（%）
99.998250
99.946107
99.991375

反对
票数
29,500
223,040
252,540

比例（%）
0.000579
0.028788
0.004298

弃权
票数
59,760
194,500
254,260

比例（%）
0.001171
0.025105
0.004327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101,382,196
774,752,107
5,876,134,303

比例（%）
99.999422
99.999923
99.999488

反对
票数
29,500
600

30,100

比例（%）
0.000578
0.000077
0.000512

弃权
票数
0
0
0

比例（%）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101,382,196
774,752,107
5,876,134,303

比例（%）
99.999422
99.999923
99.999488

反对
票数
29,500
600

30,100

比例（%）
0.000578
0.000077
0.000512

弃权
票数
0
0
0

比例（%）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101,382,196
774,752,107
5,876,134,303

比例（%）
99.999422
99.999923
99.999488

反对
票数
29,500
600

30,100

比例（%）
0.000578
0.000077
0.000512

弃权
票数
0
0
0

比例（%）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9、关于公司202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9.01议案名称：预计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349,546,809
685,709,500
2,035,256,309

比例（%）
99.997814
99.999912
99.998521

反对
票数
29,500
600

30,100

比例（%）
0.002186
0.000088
0.001479

弃权
票数
0
0
0

比例（%）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9.02议案名称：预计与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含重要上下游企业，不含招商银行及其

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349,546,809
685,709,500
2,035,256,309

比例（%）

99.997814
99.999912
99.998521

反对

票数

29,500
600

30,100

比例（%）

0.002186
0.000088
0.001479

弃权

票数

0
0
0

比例（%）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9.03议案名称：预计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437,944,681
566,954,387
5,004,899,068

比例（%）
99.999335
99.999894
99.999399

反对
票数
29,500
600

30,100

比例（%）
0.000665
0.000106
0.000601

弃权
票数
0
0
0

比例（%）
0
0
0

9.04议案名称：预计与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101,382,196
341,462,107
5,442,844,303

比例（%）
99.999422
99.999824
99.999447

反对
票数
29,500
600

30,100

比例（%）
0.000578
0.000176
0.000553

弃权
票数
0
0
0

比例（%）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9.05议案名称：预计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日常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101,382,196
774,752,107
5,876,134,303

比例（%）
99.999422
99.999923
99.999488

反对
票数
29,500
600

30,100

比例（%）
0.000578
0.000077
0.000512

弃权
票数
0
0
0

比例（%）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9.06议案名称：预计与其他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758,099,464
774,752,107
5,532,851,571

比例（%）
99.999380
99.999923
99.999456

反对
票数
29,500
600

30,100

比例（%）
0.000620
0.000077
0.000544

弃权
票数
0
0
0

比例（%）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2024年度担保授权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101,382,196
774,752,107
5,876,134,303

比例（%）
99.999422
99.999923
99.999488

反对
票数
29,500
600

30,100

比例（%）
0.000578
0.000077
0.000512

弃权
票数
0
0
0

比例（%）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101,358,196
774,752,107
5,876,110,303

比例（%）
99.998951
99.999923
99.999079

反对
票数
29,500
600

30,100

比例（%）
0.000579
0.000077
0.000513

弃权
票数
24,000

0
24,000

比例（%）
0.000470
0.000000
0.000408

12、议案名称：关于增发公司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052,253,639
756,370,750
5,808,624,389

比例（%）
99.036383
97.627378
98.850611

反对
票数

49,134,057
18,381,957
67,516,014

比例（%）
0.963147
2.372622
1.148981

弃权
票数
24,000

0
24,000

比例（%）
0.000470
0.000000
0.000408

13、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101,382,196
774,752,107
5,876,134,303

比例（%）
99.999422
99.999923
99.999488

反对
票数
29,500
600

30,100

比例（%）
0.000578
0.000077
0.000512

弃权
票数
0
0
0

比例（%）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陈欣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101,382,196
774,752,107
5,876,134,303

比例（%）
99.999422
99.999923
99.999488

反对
票数
29,500
600

30,100

比例（%）
0.000578
0.000077
0.000512

弃权
票数
0
0
0

比例（%）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向华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15、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监事会成员人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101,358,196
774,752,107
5,876,110,303

比例（%）
99.998951
99.999923
99.999079

反对
票数
29,500
600

30,100

比例（%）
0.000579
0.000077
0.000513

弃权
票数
24,000

0
24,000

比例（%）
0.000470
0.000000
0.000408

1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101,382,196
774,752,107
5,876,134,303

比例（%）
99.999422
99.999923
99.999488

反对
票数
29,500
600

30,100

比例（%）
0.000578
0.000077
0.000512

弃权
票数
0
0
0

比例（%）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二) A股股东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议案6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的分段表决情况如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同意
票数

4,296,467,805
724,701,992
80,212,399
72,006,584
8,205,815

比例（%）

100.000000
100.000000
99.963236
99.959048
100.000000

反对
票数

0
0

29,500
29,500

0

比例（%）

0.000000
0.000000
0.036764
0.040952

0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比例（%）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
配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年中期利润
分配授权的议案

同意

票数

804,914,391
804,914,391

比例（%）

99.996335
99.996335

反对

票数

29,500
29,500

比例（%）

0.003665
0.003665

弃权

票数

0
0

比例（%）

0.000000
0.000000

9.01

9.02

9.03

9.04

9.05

9.06

10

11
13

14

预计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日常关

联交易
预计与招商局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关联方（含重要上下
游企业，不含招商银行及其
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日

常关联交易
预计与中国人民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关联

方的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与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日常关联交

易
预计与其他关联方的日常

关联交易
关于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
司 及 其 下 属 全 资 子 公 司2024年度担保授权方案的

议案
关于公司 2024-2026 年股

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关于聘请公司 2024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选举陈欣女士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804,914,391

804,914,391

686,109,294

804,914,391

804,914,391

461,631,659

804,914,391

804,890,391
804,914,391

804,914,391

99.996335

99.996335

99.995701

99.996335

99.996335

99.993610

99.996335

99.993354
99.996335

99.996335

29,500

29,500

29,500

29,500

29,500

29,500

29,500

29,500
29,500

29,500

0.003665

0.003665

0.004299

0.003665

0.003665

0.006390

0.003665

0.003664
0.003665

0.003665

0

0

0

0

0

0

0

24,000
0

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2981
0.000000

0.0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招商局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2,047,900,
517股A股股份）、深圳市集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703,934,870股A股股份）、Best Winner
Investment Limited（持有公司89,042,607股H股股份）对议案9.01、9.02回避表决；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

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10.02%的股份）的子公司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持有公司544,632,418股A股

股份）、中远海运（广州）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09,199,899股A股股份）、广州市三鼎油品运输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 748,194股A股股份）、COSCO SHIPPING Investment Holdings Co., Limited（持有公司 8,857,
004股A股股份、207,797,720股H股股份）对议案9.03回避表决；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公司433,290,000股H股股份,公司关联方与其受同一主体控制）对议案9.04回避表决；河北港口集

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343,282,732股A股股份、90,674,300股H股股份，公司关联方为其子公司）对议

案9.06回避表决；深圳华强新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0,350,000股A股股份，公司关联方与

其受同一主体控制）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金安兴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5,466,700股A股股

份，公司关联方与其受同一主体控制）对议案9.06回避表决。

议案12、16为特别决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瑶、黄美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0999 证券简称：招商证券 编号：2024－029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通知时

间，会议通知于 2024年 6月 2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4年 6月 2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

应出席董事15人，实际出席15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陈欣独立董事为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委员，并担任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